附件：

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宿舍住宿管理协议书

甲方：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

乙方：入住学生：          

丙方（乙方的本所导师）：        
    甲方本着为乙方提供方便的原则，决定同意乙方暂时入住甲方研究生宿舍，丙方作为乙方的导师，自愿作为乙方的担保人。甲、乙、丙三方经平等协商，一致达成以下协议：

    一、乙方须遵守《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生宿舍管理暂行办法》（植发人教字2006〔15〕号）文件和相关规定，服从甲方对于宿舍的调配。

二、乙方住宿应支付相应费用，甲方按植物所现行研究生住宿费用标准的200％收取，即（180、140、100）元/月，由丙方支付。甲方按月从丙方课题扣除,丙方课题号为         。

三、如乙方违反本协议或宿舍管理规定等，依情节轻重乙方向甲方交纳100—1000元违约金，此项费用由甲方从丙方课题扣除。情节严重者，甲方有权勒令乙方立即退宿。

四、乙方在甲方住宿从2007年  月  日起，至2007年  月  日终止。乙方必须在终止之日前腾退床位，如若不按时腾退，甲方从丙方课题按100元/日收取住宿费用。

五、本协议一式三份，甲乙丙三方各执一份，

甲方：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生部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乙方签字：

年   月   日

丙方签字：

年   月   日
